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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醫療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有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小港醫院、大同醫院與旗津醫院等，為了

讓整個高醫的師生有好的實習場域及健康醫療事業

有更永續的發展，本校仍持續規畫擴展事業規模。

依照法令，新設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除了要跟事業

相關主管機關申請外，必須先獲得教育部的核准。

本校目前申請的高醫岡山醫院與慈愛長期照顧機構

都是依照相關法規與流程進行。

私立學校法第50條的規定：「學校法人所設私

立學校為增進教學效果，並充實學校財源，於訂定

章則報經學校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後，得設立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

之附屬機構；其以投資方式、依法接受政府機關、

民營企業或私人委託、合作經營或其他法定方式，

辦理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事業

者，亦同。」目前所申請的高醫岡山醫院與慈愛長

照是至少具有教學、實習、與研究相關的附屬機構

或相關事業，因此，除了必須報經衛生福利部核准

外，也必須事先向學校主管機關--教育部，申請核

准。

私校法明訂學校為設立附屬機構或辦理相關事

業之主體，故擬新增設之附屬機構或擬辦理之相關

事業，其籌設計畫書需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及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准。且其

計畫書撰寫章節內容需依照「教育部審核私立

學校申請設立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附

屬機構或辦理相關事業作業要點」內之規定辦

理，計畫書的各個章節為「第一章、申請設立

附屬機構計畫之目的；第二章、設立附屬機構

之方式及所涉之法令；第三章、附屬機構設

立、管理及監督章則；第四章、附屬機構財務

及人事規劃；第五章、附屬機構設立期程及應

辦理事項；第六章、附屬機構有助於學校運作

之影響說明；第七章、附屬機構增進教學效果

之預期效益；第八章、附屬機構盈餘用於改善

學校師資、充實設備與撥充學校基金之計畫及

預期效益；第九章、財團法人對於附屬機構業

務及財務之監督計畫；第十章、附屬機構擬存

續期間及其停辦後續應處理事項；第十一章、

其他相關事項」等。學校必須針對以上重點提

出規劃。

以這次學校向教育部申請核准設立高醫岡

山醫院為例，節錄教育部回覆審查意見如下：

1 ……爰請說明在考量未來少子女化致學生人數減少之衝擊下，旨揭醫院與前開附屬機構之關聯性、區別性及設

  立之必要性。　　　　　　　　　　　　　　　　　　　　　　　　　　　　　　　　　　　　　　　　　　 

2 ……(1)最近5年收支餘絀情形及對學校財務之實際回饋金額；(2)未來4年貴校對所設附屬機構及含籌設中之「

  附屬長期照護機構」案後續預估投資或增撥投資之金額。　　　　　　　　　　　　　　　　　　　　　　　　

3 依私立學校法第50條規定，……，爰應於相關規範中明訂本機構之盈餘回饋比例與機制，以符合前開法條規定。 

4 ……「本部審查學校申請籌設計畫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駁回其申請：……（四）擬籌設之附屬機構或相

  關事業，無關增進學校教學效果及充實學校財源」，先予敘明。　　　　　　　　　　　　　　　　　　　　

5 旨揭計畫書中載明本案貴校預計投入X億元，然該院預估營運期可撥付學校金額累計約X億元，其對學校財源之

  助益與投入金額之比例是否合宜，且是否確實符合前開條文，仍請貴校審慎評估。　　　　　　　　　　　　　

向教育部申請向教育部申請

相關法規與流程說明相關法規與流程說明

設立附屬機構

董事會與校長權責劃分問題亦有明確之函釋，發給全

國各私立大學院校：「於私立學校法第41條第3項規

定，校長依法綜理校務，於權責範圍內對外代表學

校，並受董事會監督及考核。董事會雖依法監督校

長，但仍應尊重校長行政權，不干涉校務；爰此，董

事會對學校之監督方式，應採事後監督，並以一般性

為原則，不宜介入個案，避免影響校長裁量權。」再

者，為合理保障私立學校營運效能之提升、資產之安

全、財務報導之可靠性及相關法令之遵循，學校法人

及所設私立學校應各別建立其內部控制制度，學校並

得置隸屬於校長之專任稽核人員(此點不同於一般財

團法人)，對人事、財務、學校營運等實施自我監

督，以達到為促進私立學校多元健全發展，提高其公

共性及自主性。

依私立學校法第50條及相關規定：學校法人所設

私立學校為增進教學效果，並充實學校財源，於訂定

章則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教育部)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後，申請設立附屬機構；或以投資方式、依法接

受政府機關、民營企業或私人委託、合作經營或其他

法定方式，辦理相關事業，應經學校校務會議、董事

會議通過，並檢具籌設計畫書、經會計師簽證之學校

查核報告、財務報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報教育部審議

後方可設立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其中並須於籌設計

畫書內明確規劃有關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有助於本校

運作之影響說明、增進教學效果之預期效益、盈餘應

用於改善師資、充實設備及撥充學校基金…等事項，

以及辦理之目的及監督之機制。以增進本校辦學理念

及永續發展。

本校之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包括：於民國46年即

已設立之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並陸續接手高雄市政府

委託經營之高雄市立小港醫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及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且即將設立之高醫附設長期照護

機構、附設高醫岡山醫院等，皆依據「私立學校法」

第50條及「教育部審核私立學校申請設立與教學實習

實驗研究推廣相關附屬機構或辦理相關事業作業要

點」之規定辦理籌設，教育部均已同意本校辦理。本

校這三年來辦理附屬機構申請皆依法符節，因此本校

主任秘書陳正生教授受邀至教育部104年度全國大學

校院經營管理研討會，主講高雄醫學大學設立附屬機

構案例分享；就朝向學校定位及中長程校務發展時，

為增進教學效果及充實學校財源申請設立附屬機構，

如以投資方式、依法接受政府機關委託、合作經營等

不同方式，所可能面臨之困難與申請程序，提供有關

大學申請附屬機構與相關事業經驗交流。

迄今，本校為凝聚高醫醫療照護體系的向心力，

開展校院合作組織架構與運作方式，藉由健康事業首

長溝通會議及校院首長會議，形成兼具效率與成果之

溝通。更規畫附屬事業經營管理委員會之成立，委員

由校長、副校長、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院長及副院長、

及高醫醫療照護體系院長、副院長及校內專長中之適

合人員所組成，全面促進校院的溝通與合作，執行高

醫整體之財務規劃，增進高醫醫療照護體系整體效

能。

誠摯以I Love KMU治校理念及精神，號召全校師

生、醫療人員、教職員、及廣大的校友，共同為高雄

醫學大學的進步與美好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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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黃國忠■秘書室　黃國忠

高雄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

103學年度畢業典禮

教育部審查的重點範圍包含1）程序、

資格及相關規範方面；2）與教學、實習、

實驗、研究、推廣之相關性；3）財務規範

方面等。教育部尤其要求計畫書要闡明附屬

機構對教學等的相關性，附屬機構的盈餘應

用於改善師資、充實設備及撥充校務基金的

明確比例與機制。如果計畫書未能合理地說

明，教育部得駁回申請。

現階段政府及民間之BOT案與ROT案日益增多，

與本校擴展健康醫療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常以

BOT或ROT方式進行，無論是設立附屬機構或辦理相

關事業，都必須依私立學校法第50條之規定，完備

校內程序與取得學校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後，始得辦理。本文簡述申請設立附屬機構或

辦理相關事業之相關法規與流程，企盼各相關業務

承辦單位能理解相關法規與流程，發揮團隊戰力，

有效率地建構學校與附屬機構的整體發展。

內
部
流
程

外
部
流
程

籌設計畫書

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

醫院設立計畫書

校務發展委員會

院務會議

校務會議 董事會議

教育部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教育部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校方進行
不動產購置計畫案

需購置不動產者

無需購置不動產者

設立附屬機構與辦理相關事業之行政流程

    高雄醫學大學103學年度畢業典禮於6月13日

（六）上午假高醫大綜合集會場盛大舉辦，高醫大

一千五百餘位畢業生齊聚一堂，在全校師長與學弟

妹以及張博雅院長等貴賓的祝福下步出校園。　　

    清早，假日的校園擠滿了即將畢業學子的身

影，穿梭於椰林大道上，忙著與同學合影，為了在

校園最後相聚的一刻留下美麗鏡頭。來自各地的畢

業生家長，臉上滿溢著歡欣的笑容，為自己子女的

畢業時刻獻上滿滿的祝福。　　　　　　　　　　

    上午九點時分，南方陽光照亮著走過六十年歷

史的高醫大校園，椰子樹葉搖曳的身影跨越了史懷

哲大道，來到曾經揮灑青春汗水的球場上揮劃著，

彷彿一筆一筆在記錄著無數青春歲月痕跡。隨著畢

業生的巡禮腳步，一步一步慢慢掀開躲藏在校園

角落的記憶。由高醫大劉景寬校長領隊，帶領著

畢業學子巡禮就學的校園，一步一步再次踏訪曾

經的就學足跡。隨著巡禮的隊伍緩緩走進會場，

滿溢學成歡樂的笑聲充滿會場，鮮明的畢業典禮

布條飄揚著也宣告著：「今天，我們畢業了」。

    劉景寬校長致詞時提到高醫大從創校以來一

直相當重視高醫的歷史傳承，也希望畢業生能從

醫療歷史去瞭解高醫大的價值與定位，秉持高醫

大醫療服務與奉獻精神的傳承信念，做為開創未

來的根基，同時期許畢業生同學，帶著所學與理

想去「創造屬於你們自己的時代」。




